民法繼承編 第一單元：遺產繼承人
授課教師：張 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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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文及位置

第 五 編 繼承
  第 一 章 遺產繼承人
第 1138 條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第 1139 條
  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
第 1140 條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第 1141 條
  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142 條（刪除）
第 1143 條（刪除）
第 1144 條
  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應繼分，依左列各款定之：
    一、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
    二、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二順序或第三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二分之一。
    三、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三分之二。
    四、無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為遺產全部。
第 1145 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繼承權：
    一、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
    二、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使其撤回或變更之者。
    三、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妨害其撤回或變更之者。
    四、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者。
    五、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規定，如經被繼承人宥恕者，其繼承權不喪失。
第 1146 條
  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
  前項回復請求權，自知悉被侵害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繼承開始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二、繼承開始
1. 被繼承人死亡，以_________死亡為限。
2. 死亡包括自然死亡、死亡宣告（複習§8、§9、家事事件法宣告死亡事件§154-§163），死亡宣告會以判決「確定死亡之時」，以此時點發生繼承

三、遺產繼承人之資格、種類、順序
（一）遺產繼承人之資格
1. 同時存在原則

繼承人須「後於」被繼承人死亡，始有繼承資格，此即「同時存在」原則。可導出「同時死亡，互不繼承」原則：
	「同時死亡，互不繼承」原則案例
Q：父子出遊，搭機前往法國，途中飛機於解體墜毀，無生存者。





複習§11：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



2. 胎兒：§7_______________者，有繼承權  ←→  尚未懷胎？______
3. 外國人？、大陸人？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①民總施行法§2
外國人於法令限制內，有權利能力。
②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66(臺灣人當然繼承，大陸人若未於期限內表示繼承則視為拋棄繼承)、§67(大陸人不得繼承超過200萬)繼承方式和財產範圍都有限制
③不動產繼承有限制
土地法§18「平等互惠原則」(若某個外國的繼承法讓我國人得繼承土地，我國也讓該外國的人可繼承土地)

（二）遺產繼承人之種類
二十世紀以後的立法大多限制繼承人之範圍，我國法也是，
我國法之繼承人可分為______繼承人（§1138）、______繼承人（§1144）
血親繼承人有先後「順序」，若有先順序的人繼承，後順位的人就不得繼承
配偶繼承人無「順序」，配偶之應繼分，由法律特別規定

（三）遺產繼承人之順序
1. 血親繼承人（§1138）
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
①直系血親卑親屬（§1138①）：定義§967，可無限往下但以親等進者優先（§1139）
    非婚生子女？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生母：分娩者恆為母
生父：準正、任意認領、強制認領才可成立法律上父子關係
    養子女？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同婚生子女，但養子女就不可繼承本生父母遺產
    女子已嫁人？
    子女已出家？
    繼承與從姓、親權無關
☆兩個例外
	（1）祭祀公業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祭祀公業財產繼承規則，不同於一般財產繼承，較尊重習慣。以前是習慣法的世界，現在是用特別法。特別法一方面尊重習慣，一方面加入平等思潮：
1. 條例施行前的派下員決定方式：有規約者根據§祭4I前段依規約→無規約或規約無規定根據§祭4I後段方式
2. 條例施行後的派下員死亡發生繼承時，他的子女誰可繼承派下員資格？§祭5
會議次別：最高法院 70 年度第 22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民國70年10月27日）
決議內容：祭祀公業之繼承，依從習慣，係以享有派下權之男系子孫或奉祀本家祖先之女子及從母姓之子孫為限，一般女子或不從母姓之子孫（例如招贅婚之子女係從母姓），向無派下權，即不得繼承祭祀公業財產（參照司法院院字第六四七號解釋），故民法所定一般遺產之繼承，於祭祀公業財產之繼承，不能為全部之適用。

祭祀公業條例（民國97年施行）
第 4 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派下員依規約定之。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者，派下員為設立人及其男系子孫（含養子）。
派下員無男系子孫，其女子未出嫁者，得為派下員。該女子招贅夫或未招贅生有男子或收養男子冠母姓者，該男子亦得為派下員。
派下之女子、養女、贅婿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得為派下員：
一、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
二、經派下員大會派下現員過半數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第 5 條
本條例施行後，祭祀公業及祭祀公業法人之派下員發生繼承事實時，其繼承人應以共同承擔祭祀者列為派下員。



	（2）日治時期發生之繼承
當時日本民法只有前三編適用於台灣，後兩編仍依台灣習慣。



②父母（§1138②）：包含養父母、不論父母是否離婚、再婚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繼父母繼子女間，則互無遺產繼承權，除非繼父母收有收養繼子女。

③兄弟姊妹（§1138③）：同父異母、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應繼分相同，養子女互相間、養子女與養父母之婚生子女互相間應繼分亦相同

④祖父母（§1138④）：祖父母、外祖父母同、不論祖父母是否離婚、再婚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注意，非「直系血親尊親屬」，曾祖父母X

2. 配偶繼承人（§1144）
我國固有習慣上，配偶無繼承權，因害怕家產經結婚而流向別人家。
為何賦予配偶繼承權？遺產性質變化、年老配偶扶養需求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家產→個人財產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應受扶養之需求較子女和其他繼承人高

	重婚與繼承權
74年6月4日以前重婚依舊法§992，後婚「得撤銷」→可能未經撤銷，會有兩個配偶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如何繼承？一人一半（哈哈）
74年6月4日以後重婚依§985、§988③無效，除非依§988-1後婚之雙方當事人皆善意，則前婚消解，後婚有效→無論如何只有一個配偶
想想看：74年6月4日以前重婚，前婚配偶在被繼承人死亡後才起訴撤銷後婚，誰有繼承權？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提示：婚姻之撤銷無溯及效力




四、應繼分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①指定應繼分（§1187：解釋上為遺囑自由的一部分）②分割方法指定（§1165）③遺贈（§1187：以遺囑為贈與）
-指定應繼分：以遺囑指定某繼承人之應繼分為遺產之幾分之幾


-法定應繼分：若無特別指定，則依§1144、§1141

（一）配偶§1144



（二）血親繼承人§1141

依指定應繼分、法定應繼分繼承的財產為____________，對所有財產只有抽象的應有部分，要到「遺產分割」結束，才能真正確定得到哪些財產。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土地登記規則§120
I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其經繼承人全體同意者，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


五、代位繼承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第一個繼承法學習大關卡!!!
（一）定義（§1140）
    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在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這是為了維持______（______）間的公平。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跪求把定義背下來!!! 

	示意圖



唐律：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諸子均分

（二）代位繼承的性質（第一個重要解釋論）
  1. 代位權說
代位人之所以能繼承，是因為承受了被代位人之繼承權，基於被代位人之地位而繼承（司法院21年院字第754號）

  2. 固有權說
代位人是基於自己固有的權利而直接繼承被繼承人，只是在「繼承順序上」從被代位人之順序而已（通說、最高法院32年上字1992號判例、司法院23年院字第1051號解釋）
兩說於下列兩例中，會有不同結論：

	代位繼承人拋棄被代位人之繼承權
	被代位人與被繼承人同時死亡

	代位權說
	固有權說
	代位權說
	固有權說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表格左邊的例子：被代位人（A）先死亡留下大筆債務，代位人（a）拋棄對A之繼承。後來被繼承人（甲）死亡，a可否繼承甲之遺產？
代位權說：不可，固有權說：可以。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表格右邊的例子：「被代位人A、被繼承人甲」兩人因為同時死亡，所以互不繼承。A可否繼承甲？
根據代位權說，a不可繼承甲，因為A對於甲無繼承權，a也無從代位。根據固有權說，a可繼承甲，因為a是本於自己的繼承權。
	





（三）代位繼承的要件（第二個重要解釋論）

1. 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在「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
（1）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於繼承開始時拋棄繼承→不可代位繼承！（A已經放棄他那房分的權利）
（2）被繼承人先死後，直系血親卑親屬後死亡→稱「再轉繼承」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祖父、父同時出車禍，祖父先死，父三小時後死。
（3）如被繼承人和被代位人同時死亡？要看是採「代位權說」或「固有權說」（參上頁表格）：通說（固有權說）認為雖然不符合「繼承開始前死亡」之要件，但是本於公平，應仍承認代位繼承權
（4）繼承開始後喪失繼承權？如何斷句？
  A「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
  B「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學說採此說
例：被代位人，於繼承開始後（=繼承人死亡後），才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之遺囑，喪失繼承權→還是會發生代位繼承

2. 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在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
被繼承人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或配偶，不可為被代位人
動動腦：X無子女、無父母、無配偶，只有一兄甲、一姊乙，甲有子A、B，乙有子C、D，甲已過世，乙ABCD尚在世。請問X死亡時，誰可繼承X財產？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甲之子女不得代位繼承，甲死了就無法繼承X遺產，只有乙可以繼承。

3. 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在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其應繼分
代位繼承人一定要是被代位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
被代位人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不可代位繼承
動動腦：X有子甲、乙，甲有配偶A但未有子女，甲先去世，X後去世，請問誰可繼承X遺產？A可否主張代位繼承甲如果比X晚死的話，甲本來可繼承的X遺產？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只有甲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以代位繼承甲，若甲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則不成立代位繼承。

4. 代位繼承人也要是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
（1）養子女被收養前，已有子女者，該子女是否有代位繼承的資格？[footnoteRef:1] [1:  §1077IV：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收養前，該子女成年→除非同意，不然不會一起到養家→不可代位繼承
收養前，該子女未成年→會一起到養家→可代位繼承
動動腦：甲生子A、收養B，B被收養時有21歲之子C，C有2歲之子D，CD對於B被收養一事，沒有特別表示意見，B嗣後喪失繼承權，請問甲死亡時，誰可以繼承甲的遺產？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A和D可繼承，應繼分各1/2。

（2）被代位人喪失繼承權後，才生出或收養子女，該子女可否代位繼承？
A否定說：要被代位人失權時，已存在之子女才可以代位繼承（陳）
B原則肯定說：若對於代位繼承，採「固有權說」，意思就是，代位繼承人有無代位繼承權，不以被代位人死亡或喪失繼承權之時點判斷，要以被繼承人死亡時點判斷。既然被繼承人死亡時，該子女已經出生或被收養，原則上可以代位繼承。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目前通說、實務對於代位繼承採固有權說(同上述)
不過，原則肯定說還是對於一些極端案例，否認代位繼承，可區別為：
B-1應排除失權後收養的子女說（史）
B-2應依照收養子女目的來區分說（戴）
  C全面肯定說：就算是生產子女或收養子女的父母別有動機，也不可以將父母過錯加諸於子女身上，讓他無法代位繼承。法院在認可收養時，考慮子女之利益，只要符合子女利益，就可成立收養，父母是否別有動機，並非重點（林）

複習：若養子女於養家已繼承養父母的遺產，又想要回去本家繼承本生父母遺產，他應該怎麼做？(§1083、§1080-1) 

（四）代位繼承效果
如果代位繼承人有數人時，依照§1141均分

補充:父輩皆死亡，是否發生代位繼承？ ☆☆☆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因法無明文，所以在繼承法修法時受到討論，想要明文化，但是很難達成共識。
	例子：如果被繼承人親等近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全都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而由他們的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繼承人，此種情況是否是「代位繼承」？舉例而言，
X有子甲、乙，甲有子A、B，乙有子C，甲乙皆死亡，X後死亡，X之遺產應如何繼承？

	代位繼承說（郭、林）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這兩個學說和前面的代位權說、固有權說，是不同的東西！！
	本位繼承說（戴）

	解：A、B代位甲，繼承甲對X的繼承權，故各繼承X之遺產1/4，C代位乙，繼承乙對X的繼承權，故繼承X之遺產1/2
	解：A、B、C基於本位繼承，各繼承X之遺產1/3



	①文義解釋：§1140「有於…」非「部分」之意，參酌§1173「有…」也非「部分」之意思，而是「如果」的意思
②法制史：我國繼承法參考的是德瑞之法律
③目的解釋：對於少子者之房分不公平、且孫子過多，配偶須和孫子均分，無法照顧到配偶
	①文義解釋：§1140「有於…」指部分死亡，不包括全部死亡
②法制史：唐律規定「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諸子均分」
③目的解釋：對孫子皆能平等照顧





六、喪失繼承權（§1145）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或其他繼承人有重大違法或不道德之行為，或對有關繼承之遺囑有不當行為，剝奪其繼承資格。立法目的為：為了維持社會倫理道德、避免繼承秩序混亂、保護遺囑自由。
（一）繼承權喪失事由
§1145五款事由，為「列舉」，非「例示」
1. 喪失事由可為以下分類
  當然失權←→表示失權
· 當然失權：§1145I①②③④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失權事由存在則喪失繼承權，不待被繼承人為任何表示
· 表示失權：§1145I⑤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失權事由之存在，加上被繼承人表示失傳，才會喪失繼承權

2. 其中當然失權又可區分為兩類
  絕對失權←→相對失權
· 絕對失權：§1145I①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縱使被繼承人宥恕，亦不恢復繼承權
· 相對失權：§1145I②③④+⑤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被繼承人宥恕者，恢復繼承權
⑤為解釋出來的結果

3. 以下就每一款來檢討：
（1）§1145I①的要件：
· 對於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為之
  應繼承人指___順位或___順位之繼承人：殺害此人，可讓自己的繼承順序提升，或得到更多應繼分。學說認為不包括殺害___順位的繼承人。
  又繼承人為殺害行為時，尚未取得繼承人之身分，後來才變成繼承人，繼承權不受影響。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甲有子A，B殺害A後，甲收養B，B對甲之繼承權不喪失

· 致死故意
  結果不論為尚未著手、未遂或既遂，方法不論為教唆或被教唆
  要有致人於死的故意，若為傷害致死不算（通說）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林批評：立法論上，應該要看結果是否致人於死，而非主觀是否欲致人於死
  且應明知自己殺的人是被繼承人／繼承人，但動機不需要是謀圖遺產
  
· 受刑之宣告
  指刑之判決確定。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無犯罪能力人皆不會受刑之宣告，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也不適用本款

	「刑之宣告」相關解釋論問題

	Q1已致死的情況，是否仍待刑之宣告？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要怎麼斷句的問題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甲有三兒女ABC，A有配偶A1，A故意殺死甲，尚未受刑之宣告時就自殺，請問甲的遺產應該如何繼承？採肯定說：A殺死甲的瞬間就喪失繼承權，採否定說：A一直要到受到判刑才喪失繼承權。兩說A1最終可以取得的財產有所不同。 
	Q2被判緩刑者是否喪失繼承權？

	肯定說
	否定說
	肯定說
	否定說

	通說

	戴（惡性重大，不待刑之宣告）
	戴

	林（刑§76「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



（2）§1145I②的要件：
· 關於繼承之遺囑 ($$$$$)
O→§1187應繼分指定等遺囑、§1200遺贈、§1165I遺產分割方法指定相關、§60捐助行為、§信託2遺囑信託
X→§1093監護人之指定
· 須為有效的遺囑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遺囑於生前=生效前得隨時撤回
· 詐欺脅迫行為
參考§92
  不需要「為了」圖利自己或他人。對自己不利的變更亦可
· 被繼承人因而「為」「撤回」「變更」該遺囑
  如被繼承人並未因為詐欺脅迫而對遺囑有任何變更，代表其遺囑的意思自由未受影響
  就算被繼承人事後發現自己被詐欺或是脅迫終止，並依照§1219-§1222把遺囑撤回，行為人仍喪失繼承權

（3）§1145I③的要件：
和§1145I②相比，§1145I②是積極行為，§1145I③則是消極行為

（4）§1145I④的要件：
· 關於繼承之遺囑
· 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行為
  不需要為了圖利自己或他人，對自己不利的變更亦可
  如果被繼承人委託繼承人毀棄遺囑，繼承人不予毀棄反而隱匿者，亦符合本款
→以上§1145I②、§1145I③、§1145I④，都是為了保障遺囑人之遺囑自由

（5）§1145I⑤的要件：
· 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
身體上或精神上虐待、積極或消極行為都算，侮辱是對人格的損毀
要有「重大性」
74年台上字1870號判例：繼承人不探視父母，被判該當重大虐待，若此案例發生於今日，還會構成重大虐待嗎？

· 被繼承人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
屬身分行為：不可附條件、附期限，不需行為能力，只要有______能力已足
不要式行為：可以口頭、可以遺囑為之
訴請離婚？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有學說認為訴請離婚隱含失權之表示

· 可經宥恕回復繼承權
「宥恕」為____________，「表示原諒」（縱沒有表示可讓其恢復權利）本身就會伴隨「恢復權利」之法律效果

（二）繼承權喪失效力
1. 喪失時點
該當構成要件，繼承權立即喪失，不需以訴為之
繼承開始之後，亦可能發生失權（如繼承開始之後才殺害同順位繼承人），此時通說認為應溯及於繼承開始時喪失繼承權

主張他人喪失繼承權者，應證明之

2. 人之效力

（1）對失權人來說
僅生相對效力，某繼承人A對某被繼承人B喪失繼承權，不代表A不得為他人之繼承人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但是要注意：
甲乙為夫妻，有成年、未婚、無子女之子A、B兩人，有一天，A和甲爭吵，A持刀殺死甲。請討論A是否對甲、乙、B喪失繼承權？
A對於甲，喪失繼承權〔甲為被繼承人〕
A對於乙，喪失繼承權〔乙死亡時，本來甲AB為同順位繼承人，A殺死甲，就繼承乙這件事來說，屬於殺死同順位繼承人〕
A對於B，喪失繼承權〔B死亡時，本來甲乙為第一順位繼承人，A殺死甲，屬於殺死先順位繼承人〕

（2）對失權人之直系卑親屬來說
失權人之直系卑親屬有代位繼承權（§1140）

（3）對第三人來說
舉例而言，A(子)甲(父)互相為唯一親人，A殺死甲，A尚未被判刑時，即擅自處分甲之遺產。後來A被判刑確定，溯及至甲死亡時喪失繼承權，其處分行為屬於無權處分→§118/可能善意取得





七、繼承回復請求權（§1146）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第二個繼承法學習大關卡!!!
（一）概論
問題所在：我國採當然繼承，被繼承人一死亡馬上發生繼承事實，繼承人（們）當然（共有）所有遺產，如果有第三人不法占有遺產，繼承人（們）可基於「所有人」地位，行使物上返還請求權，物上請求權時效還比較長[footnoteRef:2]。為什麼還要在繼承編規定§1146？通說（戴父）認為，本制度之目的為： [2:  第 767 條（物上返還請求權）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之。
第 125 條→物上返還請求權之時效
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
注意：對有登記的不動產，§767返還請求權無時效限制] 


  1. 方便真正繼承人，一網打盡
  §767每個物要個別請求，§1146可一起請求全部

  2. 統一確定繼承資格+返還物，一舉兩得 （配合後述δ）
  除了物之返還以外，可統一確定繼承資格，有利繼承關係之確定

  3. 保護交易安全
  §1146II特設短期時效，可從速確定繼承財產關係
    ←批評：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林是通說的challenger，但和通說的差距並沒有很大。請見後述「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法律性質」的「獨立權說」。
林：雖說短期時效是為了保護交易安全，但其實對於交易安全，我國已經有其他的制度保護善意第三人。
①動產：§801+§948占有 ②不動產：§759-1登記
③債權：§310②向債權之準占有人清償，仍生清償效力，可說根本不需要本制度來保護善意第三人。


第 1146 條
  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
  前項回復請求權，自知悉被侵害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繼承開始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二）繼承權侵害的意義
要包含兩個要素，第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二為_______________被「概括」占有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繼承資格被否定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繼承標的物

（三）繼承權侵害的時點 ☆☆☆
1. §1146I「繼承權被侵害者」文義解釋→沒有限制繼承權侵害的時點

2. 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592號判例「財產權因繼承而取得者，係基於法律之規定，繼承一經開始，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即為繼承人所承受，而毋須為繼承之意思表示，故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利之人，必須於繼承開始時，即已有此事實之存在，方得謂之繼承權被侵害，若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此事實，則其侵害者，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而非侵害繼承權，自無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之適用。」→將繼承權侵害的時點，限制於繼承開始時就有侵害事實

	示意圖



想想看：判例為何要限縮繼承權侵害之時點？判例的見解，會帶來如何結果？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讓繼承開始後的侵害，可以適用時效比較長的§767，比較保護繼承人。
←學說批評判例：繼承開始前後，應該都有§1146的適用才對。判例的解釋方法，會讓§1146幾乎沒有適用的可能性。




2. 釋字第437號
解釋文：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定
及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
務，無待繼承人為繼承之意思表示。繼承權是否被侵害，應以繼承人繼承
原因發生後，有無被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占有、管
理或處分為斷。凡無繼承權而於繼承開始時或繼承開始後僭稱為真正繼承
人或真正繼承人否認其他共同繼承人之繼承權，並排除其占有、管理或處
分者，均屬繼承權之侵害，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
十六條規定請求回復之，初不限於繼承開始時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
權利者，始為繼承權之侵害。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例之	Comment by Changyunchi: 釋字第437號曲解「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例」之旨意，讓判例不要違憲。
讓判例說不可以適用§1146的範圍限縮在「某人沒有主張自己是繼承人，只是侵占他人繼承的財產」
本旨，係認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利之人，必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
即已有侵害繼承地位事實之存在，方得謂為繼承權被侵害態樣之一；若於
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間對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迨事後
始發生侵害遺產之事實，則其侵害者，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而非侵害
繼承權，自無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在此範圍
內，該判例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尚無牴觸。

→改回沒有限制繼承權侵害的時點


（四）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法律性質 ☆☆☆
  1. 形成權說（戴祖）
  真正繼承人行使此權利，可回復其身為繼承人之人格上地位。該訴訟為「形成之訴」。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林批評：①繼承人想回復的不是地位，是財產，他本來就有地位。②形成訴訟沒有執行力，你要怎麼請求財產返還？

  2. 集合權說（陳）
與德國民法解釋一致，認為是一個集合所有§767請求權的集合性請求權，可藉由一次請求，回復所有的財產。該訴訟為「給付之訴」。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林批評：①如果是集合所有§767的請求權，那時效應該一樣才對。②§767和§1146要件不同，權利的性質不同。前者是對「無權占有人」為之，後者是對「自命繼承人且無權占有人」為之。

  3. 獨立權說（通說、實務）☆☆☆
繼承回復請求權為獨立於物上返還請求權的一個權利。不過，對於它到底是怎麼樣的權利，學說則有不同的想法：
    （1）兼具確認繼承資格+回復繼承標的之權利（戴父） （δ）：兼具____之訴、____之訴的雙重性質，前者確認繼承權存在，後者請求給付無權占有之物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訴之聲明會有差
    （2）就是一個回復繼承標的之權利（史、林）
：單純是一個____之訴，繼承資格之確認，只是達到給付無權占有之物的前提而已

（五）繼承回復請求權與物上返還請求權之競合 ☆☆☆☆☆
我們舉個例子：

	甲有兩子A和B，A曾對甲有重大虐待，甲表示不讓A繼承，B不知此事，甲死亡後A、B共同繼承甲之遺產，並分割完畢。分割後B始知A有喪失繼承之情事，知情後3年才請求A返還繼承之遺產。請問，B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第 767 條（物上返還請求權）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第 1146 條（繼承回復請求權）
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
前項回復請求權，自知悉被侵害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繼承開始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解析一下條文構造
  1. 法條競合說（40年台上字第730號、司法院 37 年院解字第 3997 號解釋）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適用§1146，時效經過。B不得請求A返還遺產
特別規定優先於普通規定，§1146>§767，只能適用§1146，不能適用§767

2. 時效互相影響說（戴、史）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適用§1146、§767，時效經過。B不得請求A返還遺產
§1146、§767都可以適用，但是為了避免§767架空§1146規定的短期時效，讓§1146無用武之地，應該要讓§767的時效縮短成和§1146一樣

3. 自由競合說（三人、林）（通說、最近實務、釋字第771號）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適用§767，B得請求A返還遺產
繼承回復請求權因為是個別物上返還請求權的集合，所以和物上返還請求權是不同的、獨立的請求權，兩者並存，繼承人可擇一使用

90年台上字第464號判決「……此時，真正繼承人所得行使之權利，除繼承回復請求權外，尚包括個別物上返還請求權，且此二權利屬分別獨立而可併存。是真正繼承人自不因其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時效消滅，而阻礙其個別物上返還請求權之行使。則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繼承權致被上訴人之繼承回復請求權縱已逾十年除斥期間，仍不影響被上訴人另得依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提起本件訴訟為其權利之主張。」

	釋字第 771 號
解釋日期：民國 107 年 12 月 14 日
解釋文：
    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 125 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 107 號及第 164 號解釋，應予補充。
[bookmark: _Hlk95302105]    最高法院 40 年台上字第 730 號民事判例：「繼承回復請求權，……如因時效完成而消滅，其原有繼承權即已全部喪失，自應由表見繼承人取得其繼承權。」有關真正繼承人之「原有繼承權即已全部喪失，自應由表見繼承人取得其繼承權」部分，及本院 37 年院解字第 3997 號解釋：「自命為繼承人之人於民法第 1146 條第 2 項之消滅時效完成後行使其抗辯權者，其與繼承權被侵害人之關係即與正當繼承人無異，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應認為繼承開始時已為該自命為繼承人之人所承受。……」關於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由自命為繼承人之人承受部分，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於此範圍內，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





（六）繼承回復請求權之當事人

  1. 請求權人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條文：「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①真正繼承人
Q1繼承回復請求權是否有一身專屬性？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可否被代位、繼承、讓與？
否定說（戴）
肯定說（陳、史）
*（林）真正繼承人之繼承人可本於自己繼承權被侵害，行使繼承回復請求權

Q2複數繼承人時，如何行使？
繼承人對於繼承的遺產（裡面包括權利）屬於公同共有，換句話說「公同共有」「繼承回復請求權」這個權利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第 1151 條
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第 821 條
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第 828 條
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
第820條、第八821及第826-1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公同共有之權利行使方式：§828II+§821，各繼承人須為共同繼承人全體利益為回復繼承財產之請求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訴之聲明要寫「返還遺產給全部繼承人」，不可以只寫「還給自己」
  ②法定代理人


  2. 相對人
  僭稱繼承人（無繼承權卻謊稱自己有繼承權）
  表見繼承人（已喪失繼承權但其他繼承人不知）
  共同繼承人中一人或數人排除其他共同繼承人，占有遺產者
→皆須「現實占有被侵害之繼承財產」、「對真正繼承人之地位有爭執或否認」

Q1從相對人受讓財產之第三人，是否可為繼承回復請求權之相對人？
肯定說（戴父、司法院37年院解字第3856號解釋）：保護真正繼承人
否定說（戴祖、陳）：對一般不法占有人、第三人要用§767
折衷說（史、黃、林）：對從侵害繼承權人受讓遺產全部或一部的人，可行使§1146以達到「一次請求，概括回復」，對從侵害繼承權人受讓個別財產的人，只能用§767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第 768 條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其所有權。
第 768-1 條
以所有之意思，五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取得其所有權。
第 769 條
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第 770 條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Q2表見繼承人可否時效取得物權？可。時效起算點為何？占有開始時。
學說上的爭點在於：例如如果根據§768-1，表見代理人已經五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動產，所以可以時效取得，但是根據§1146II，繼承開始還沒有超過10年，真正繼承人可否仍主張§1146II要求返還？

[bookmark: _GoBack]A1繼承回復請求權優先於時效取得說（史、戴）
  §1146相對於物權法上的取得時效，是特別規定。就算對於動產占有5年，真正繼承人應該也可以根據§1146I，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

A2繼承回復請求權和時效取得說自由競合說（陳、林）
  §1146和物權法的時效取得是兩個獨立存在的制度，不互相影響。兩制度各有其目的，不應混為一談。若對於動產占有5年，真正繼承人就不可以再根據§1146I，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



（七）繼承回復請求權之行使
    不須以訴為之，用____________即可。當然，相對人一定不願意乖乖吐出遺產，所以還是得起訴：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意思表示

  1. 提起繼承回復訴訟，請求返還財產時，是否應一一列舉財產？
  ①否定說（戴祖）：繼承回復請求之訴是個「形成之訴」，目的是為了回復繼承人地位，不用列舉財產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目前在實務上不可行：①如果你的訴之聲明（訴之標的）沒有寫明要回復的財產，在程序法上會被裁定駁回。②就算法院讓你打，你也打贏了，訴之聲明沒有寫明的財產，也無法強制執行。
  ②肯定說（史）：繼承回復請求之訴是個「給付之訴」，目的是為了「一次請求，概括回復」，應該要列舉你想要對方返還的財產

  2. 若須應一一列舉財產，但繼承人無法掌握遺產內容時？（林）
想達到的目的：讓對方幫你列舉！
實體法上的根據？民法中的不法管理（§177II），連結到管理人對本人負有「報告義務」

              為他人管理：真正無因管理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鄰居不在家，要颱風來了，幫他修剪枝葉
無法律上義務                               誤信管理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誤信他人之房屋為自己的房屋而出租
              為自己管理：不真正無因管理
                                           不法管理（§177II）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擅自將他人的房屋出租自己收益
第 177 條
管理事務不合於前條之規定時，本人仍得享有因管理所得之利益，而本人所負前條第一項對於管理人之義務，以其所得之利益為限。
前項規定，於管理人明知為他人之事務，而為自己之利益管理之者，準用之。

§177II→§173II→§540「來來來，跟我報告一下你管理（占有）了什麼、管理（占有）得怎樣」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第 173 條
管理人開始管理時，以能通知為限，應即通知本人。如無急迫之情事，應俟本人之指示。
第540至第542條關於委任之規定，於無因管理準用之。
第 540 條
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

OS：實務上感覺很困難…


（八）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法定期間
知悉被侵害兩年，自繼承開始時起逾十年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Q在被繼承人死亡後9年11個月發現？只剩一個月啊！
Q1 「兩年」為消滅時效。那麼，「十年」是消滅時效？還是除斥期間？
除斥期間說（陳）
  1. 可從速確定繼承關係
  2. 如為消滅時效，應該要是「可得行使時起」起算（§128），十年卻是以「繼承開始時」起算


消滅時效說（史、戴祖、黃、林）
  1. 「十年亦同」，指與前段相同，為「消滅時效」
  
2. 繼承法施行法§2規定「民法繼承編施行前，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殘餘不足一年者，得於施行之日起，一年內行使請求權。但自其時效完成後，至民法繼承編施行時，已逾民法繼承編所定時效期間二分之一者，不在此限。」遍查繼承法只有§1146條是有關於時效的規定，若不將§1146之期間當作時效，會讓施行法§2形同無異議
  3. 繼承回復請求權為「請求權」，其期間性質屬於消滅時效
  4. 不過有學說（林）認為此為「特殊消滅時效」，故起算點是「繼承開始」，又「無中斷而重新起算」之可能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少數說認為在比較法上十年相當短，應該要賦予中斷機會。

Q2 繼承回復請求權罹於時效，侵害繼承權之人是否取得繼承權（成為真正繼承權人）？☆☆
（1）過去判解
· 司法院37年院解字第3997號解釋（釋字771宣告本判例違憲，複習！）
解釋文：自命為繼承人之人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之消滅時效完成後行使其抗辯權者，其與繼承權被侵害人之關係，即與正當繼承人無異，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應認為繼承開始時已為該自命為繼承人之人所承受，如因繼承權被侵害人出而爭執對之提起確認所有權存在之訴，自不得謂為無理由。

·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730號民事判例（釋字771宣告本判例違憲，複習！）
要旨：繼承回復請求權，原係包括請求確認繼承人資格，及回復繼承標的之一切權利，此項請求權如因時效完成而消滅，其原有繼承權即已全部喪失，自應由表見繼承人取得其繼承權。

閱讀測驗：37年院解和最法院40台上判例有一處不同，找得出來嗎？	Comment by Changyunchi: ①37年：繼承權被侵害人去主張權利，自命繼承人行使時效抗辯，後者才會成為真正繼承人
②40年：時效經過後，自命繼承人當然成為真正繼承人

（2）學說批評
  繼承權有身分權之性質，不會因為時間經過而取得或喪失，就算繼承回復請求權罹於時效，繼承權也不會消滅
  真正繼承人對於自己占有的那些遺產，仍是以繼承人之身分享有所有權
  若對表見代理人其中一個繼承回復請求權罹於時效，不代表對其他表見代理人罹於時效，更不因此喪失繼承權

（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拋棄
1. 拋棄時點：繼承開始後才可以拋棄，繼承開始前不得拋棄（尚未具體發生此請求權，無從拋棄）	Comment by Changyunchi: 但實務認為可自由拋棄，甚至侵害到自己特留分的部分，也可以拋棄。

2. 拋棄後效力
侵害繼承權之人取得繼承權？
共同繼承人增加應繼分？
林：僅代表拋棄法律賦予的「一次請求、概括回復」之權利，拋棄者不會失去作為身分權的繼承權，也沒有喪失對於遺產的所有權。共同繼承人增加應繼分，要做的「拋棄繼承」（§1174是一種法定的要式行為，和拋棄繼承回復請求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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